[bookmark: _Toc3726]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9761]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506]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更新计划(2025年))的通知》(国防减救办发〔2025〕5号)、《陕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年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更新的通知》(陕减办函〔2025〕14号)及《西安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常态化更新应用的通知》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持续发挥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效益，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西安高新区2026年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更新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原始资料、数据整理
对接应急部门，对应急部门历年的图件资料、数据资料等进行收集整理，并联系相关部门对破损、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充。
2、编制普查实施细则。
依据国家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编写公共服务设施调查、历史灾害调查、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的专题技术方案；同时协调各部门汇总其各自负责的单灾种、承灾体等调查的专题技术方案；编制《西安高新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应急系统调查数据更新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最终编制形成本地的普查实施细则。
3、培训答疑
为确保普查培训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明确职责，分类培训。培训工作结合实际，按照不同任务、不同对象开展总体培训、业务培训和专题培训。提供在线咨询、问题解答等内容。
4、普查实施
（1）区划底图更新
开展区划底图更新。通过账户共享方式在软件系统中完成本辖区内区划信息调整工作。对乡级边界、区划名称、代码、驻地点位以及村级区划名称、代码、驻地点位进行核实确认。
（2）公共服务系统调查
开展公共服务系统调查。具体调查对象包括：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文化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体育场馆、宗教活动场所、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对象的空间位置信息、保障服务能力信息及灾害属性信息。
产出成果：公共服务系统承灾体调查数据集。
（3）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加油加气站调查
调查危化品企业和加油加气站的空间位置和设防情况等信息；调查危化品企业抗震设防标准、洪水设防标准等减灾能力概况，主要自然灾害防护要求执行情况；调查和统计其自然灾害防护达标等情况。
产出成果：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加油加气站基础信息调查成果数据集。
（4）综合减灾能力调查
包括政府减灾能力调查、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调查。
政府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政府涉灾管理部门、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救灾物资储备库(点)、灾害应急避难场所等的基本情况、人员队伍情况、资金投入情况、装备设备和物资储备情况。
企业和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有关企业救援装备综合减灾能力和社会组织减灾能力。
乡镇和社区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基本情况、人员队伍情况、应急救灾装备和物资储备情况、预案建设和风险隐患掌握情况等内容。
产出成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5）县域、乡（镇）基础情况调查
县域、乡（镇）基础情况调查。主要调查县级基础情况和乡（镇）基础情况。包含名录清单调查和属性调查。
产出成果：县域、乡（镇）基础情况调查表。
（6）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承灾体调查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承灾体调查。具体调查对象包括：棚舍、钢架结构房屋、通信基站、公路设施、输电线路等承灾体的空间位置、基础信息、人员、防灾减灾能力及历史灾害信息等。
[bookmark: _Hlk177134899]产出成果：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承灾体调查表
5、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更新成果应用
（1）根据年度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更新成果，做好相关行业部门业务服务，做好行业部门风险评估及资源调查资料支持。
（2）编制《西安高新区年度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和《西安高新区应急物资需求报告》，为全区应急物资采购需求提高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30566]三、提交成果
项目完成后，形成规范的数据和文字总结报告等材料，归档至本级普查办。
[bookmark: _Toc30955]四、技术标准
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技术标准和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相关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6382]五、项目验收
1、由甲乙双方按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合同要求，一同对服务内容验收并签字确认。
2、乙方在指定地点提交服务成果后，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验收，验收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出具验收报告给乙方，甲方延迟验收视作验收通过。
3、如果本项目需通过省级或国家级验收，乙方需全力配合甲方完成验收。
[bookmark: _Toc11615]六、其它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成交供应商有对资料保密的义务。项目任务实施中涉及到的相关保密数据、资料、文档等按照相关保密规定执行，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该资料或者开发和生产其他产品；项目实施完成后所有纸质版、电子版等资料完全交付采购人所有，成交投标人不可自行留存。
